
附件一：申請表 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【內惟藝術中心-商業攝影申請表】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申請人/公司行號 基本資料 

申 請 單 位 名 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 

統   一   編   號   

或 身 份 證 字 號 
 

發票是否需統一編號 □否          □是：同上統一編號        □是：另開統編：              

地            址  

負     責 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負責人

電話 
 

聯     絡     人  
聯絡人

電話 
 

社群平台/電子信箱  

說明事項 

繳費

方式 

審核通過以 emil 通知繳費，於收到通知之日起(含當日)3 個工作天內匯款，確認完畢後即完成預定

並保留檔期。 

■匯款戶名：高雄市立美術館 帳號：高雄銀行(016) 鼓山分行(2195) 219102701781 

匯款完成，請提供匯款日期、金額及帳號後五碼以供核對；核對完成後提供發票。 

備註 

1. 實際拍攝期間若與申請內容不符者，場館方得要求立即中止拍攝，場地費用不予返還。 

2. 請愛惜使用場內外設備器材，未經同意請勿擅接電器，或隨意搬動可視之物件，如有損壞，應

照價賠償；若有重大情事，則通報警力處理，場地費用不予返還。 

3. 遇重大天災(颱風、水災、地震等)政府公告停班、課或關閉場館，本中心得於上開事由發生或

結束後七日內，通知申請人變更使用時間、場地或設備；申請人不得異議。 

4. 本中心若遇重大活動，場館方有權通知遞延、取消、退費，並保留雙方協議空間。 

內惟藝術中心聯絡窗口：07-5538935 方小姐。地址：804407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329 號 

■申請表寄件信箱：smileneiwei@gmail.com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商業攝影申請資訊  申請編號 OOO 

使用 

日期 
     年  月  日(   ) 起至   月   日(   )止 

預計 

人數 
        人(含工作人員) 

型態 
□婚紗攝影 □平面雜誌 □網路拍賣  □多媒體 □廣告 □電視節目 □音樂影片 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自行說明) 

內容 

（申請拍攝內容或特殊需求請簡述說明）或另以附件檢附於申請表後 

 

 

 

申請 

時間 

申請內容 (請申請人勾選) 報價 (以下由場館方填寫)     單位:新台幣 

(A)周一休館租借時段 

□ 上午場：08：00-12：00 

□ 下午場：13：30-17：30 

□ 晚上場：18：00-22：00 

□ 午夜場：22：00-08：00 

 

上午場：共    場次，小計      元 

下午場：共    場次，小計      元 

晚上場：共    場次，小計      元 

午夜場：共    場次，小計      元 

(B)週二至週日租借時段（請以整點填寫，24 小時

制） 

□ 週二：    點至     點，共計     小時 

□ 週三：    點至     點，共計     小時 

□ 週四：    點至     點，共計     小時 

□ 週五：    點至     點，共計     小時 

□ 週六：    點至     點，共計     小時 

□ 週日：    點至     點，共計     小時 

申請      小時，小計      元 

(C)臨時空間(包含廁所、殘障廁所、親子廁所、親子

多功能室，請以整點填寫，24 小時制） 

      點至       點，共計       小時 

申請     小時，小計      元 

(D)保證金收取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費用總計(A+B+C+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上 述 申 請 表 內 容 無 誤 ， 並 同 意 遵 守 「 內 惟 藝 術 中 心 -入 館 商 業 拍 攝 場 地 規 範 」

之 規 定 辦 理  

 

申 請 人 /單 位 簽 章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：  

 

 

 

審核意見： 

 

 

 

 


